
特区政府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报告  

＊＊＊＊＊＊＊＊＊＊＊＊＊＊＊＊＊＊＊＊＊＊＊＊＊＊＊＊  

 

  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区）政府今日（四月二十五日）就英国国会

「跨党派香港小组」发表所谓报告，假借新闻自由之名，对香港落实

《香港国安法》、维护法治等情况的颠倒是非和污蔑抹黑，表示强烈不

满和坚决反对。  

 

  特区政府发言人说：「特区政府坚决反对相关英国政客一再恶意诋

毁《香港国安法》，肆意干预香港依法施政、破坏香港法治，并强烈不

满他们对《香港国安法》实施让广大香港市民生活和经济活动回复正

常、营商环境恢复的实况置若罔闻。该等政客所谓报告的内容谬论连

篇，以政治凌驾法治，试图破坏香港繁荣稳定，只是自暴其短，理屈词

穷，注定以失败告终。」  

 

  发言人表示：「香港的司法制度一直深得国际社会推崇，任何国

家、组织或个人企图利用政治力量干预香港特区的司法程序，以促使任

何被告人逃避应有的司法审判，都是公然破坏香港特区的法治。发表有

意图干扰或妨碍司法公正的言论，或作出有同样意图的行为，极有可能

构成刑事藐视法庭罪或妨碍司法公正罪。」  

 

  发言人强调：「香港是法治社会，一直秉持有法必依、违法必究的

原则，深得国际社会认同。一直以来，香港特区律政司在《基本法》第

六十三条的保障下主管刑事检控工作，不受任何干涉；并严谨和客观地

按照《检控守则》以证据和适用法律就每宗案件作出独立的检控决定。

律政司在有充分证据令案件有合理机会达致定罪，以及在合乎公众利益

的情况下，才会提出起诉。」  

 

  「至于刑事罪行的被告人，在《基本法》和《香港人权法案》的保

障下，均会由享有独立审判权的司法机关进行公平审讯。《基本法》第

八十五条清楚订明，香港特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  

 

  「此外，《基本法》第二十五条保障香港居民在香港法律面前一律

平等。所有案件均不会因涉案人士的职业、政治理念或背景而在处理上

有所不同。在所有刑事案件审讯中，控方必须举证达致毫无合理疑点的

标准，香港特区法院才可将被告人定罪，而被告人亦有法律保障下的上

诉权利。」  

 



  发言人表示：「《香港国安法》第四条明确规定香港特区维护国家

安全应当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护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适

用于香港的有关规定享有的权利和自由，包括言论、新闻、出版等自

由。《香港国安法》第五条规定维护国家安全应当坚持法治原则，包括

无罪推定原则、一事不再审原则，以及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

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香港终审法院已指出这两

条条文对于《香港国安法》的整体诠释至为重要。」  

 

  「事实上，自《香港国安法》实施以来，本港的传媒环境蓬勃依

然。一如既往，传媒可行使监督特区政府工作的权利；只要不违法，传

媒评论和批评政府施政，不但自由无受到限制，而且正在惯常发生。」  

 

  发言人重申：「特区政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维

护《香港国安法》的权威，依法履行维护国家安全的职责和义务，同时

依法保障香港市民享有的权利和自由，确保『一国两制』实践行稳致

远。特区政府强烈敦促相关英国政客立即停止不符合国际法和国际关系

基本准则的行为，并立即停止干涉纯属中国内政的香港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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